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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聘任许大同等8名同学为化学化工学院

第三批优秀学生事迹报告团成员的决定

为培育我院优良学风，发挥典型引领作用，推进“凝心聚力跟党走•把舵领航新时代”主题教育活动深入开展，经个人申报，班级推荐，学院研究，决定聘任许大同等8名同学为化学化工学院第三批优秀学生先进事迹报告团成员，聘期1年。聘任名单如下：

高分子151       许大同

应  化153       邱  磊

化  师151       赵  玲

高分子152       陈琦峰
化  工161       祁桂榕

应  化161       姚海丽
应  化162       尤文婧

高分子162       郝梦迪
希望受聘任同学戒骄戒躁，牢记使命，砥砺前行，充分发挥榜样模范作用，同时希望全院学生以他们为榜样，志存高远，勤奋学习，刻苦学习，积极进取，不断提高自身素质，营造争先创优的浓厚氛围，为学院事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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